
关于做好2016年清明节放假期间
学生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系办：      

   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15〕18号）的精神，我校2016年清明节放假时间为：2016年4月4日（星期一），与周末连休。为做好清明节放假期间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召开安全教育班会。

　　放假前各班召开安全教育班会，班主任根据我科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教育工作的通知》和本通知精神，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工作。

1、遵纪守法，遵守社会公德，不参与黄、赌、毒、宗教迷信、非法传销和非法集会等活动，对非法集会不参与、不围观、不尾随；

2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：

（1）不轻信各种（手机或电话）中奖信息；

（2）注意人身安全、交通安全和财物安全，要乘坐有营业许可证的车辆，贵重物品随身携带；

（3）注意饮食卫生、防止食物中毒，并注意季节流行疾病的防治；

（4）注意防火、防电、防盗、防水，不私自到江河、水库、山塘等危险地方游泳；

（5）遇突发事件要保持冷静，首先保证人身安全，必要时拨打110报警。
3、注意按时作息和文明上网，不在网络上发布不利于安定团结和不实的信息，做到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造谣。

4、倡导健康、文明的祭祖方式。引导学生学习广东省森林防火指挥部、广东省林业厅和广东省民政厅《倡导文明祭祀 保护森林资源》的倡议书。做文明祭祀的倡导者、绿色家园的守护者和生态建设的参与者。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到生态建设、绿色发展、建设美丽广东的行动中来。
二、做好学生离、回校登记工作。

要求学生在清明节离校回家时要到班主任处办理离校登记手续，严禁学生擅自离校。清明节回校当天（4月4日）晚上8点前各班要对学生返校情况进行检查，按要求将检查结果报系办。各系在当晚10点前通过邮件报学生科。

请各系认真落实以上各项工作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

学生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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